
壹、廉政法令與訊息

一、「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公開徵詢建議，歡迎踴躍提供建言

    「獎勵、保護」檢舉，向為法務部的重大政策工作方針，在實質獎

勵方面，自廉政署成立 5年來，已審核同意發放「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

金」總計達新臺幣1億961萬 6,652元。 

　　除了案件破獲後之獎勵外，為了精準打擊、遏止貪腐，鼓勵內部人

士檢舉及有效發掘貪瀆情資，法務部自 101年起推動研擬「揭弊者保護

法」草案，並於 103年底陳報行政院審查。為了使政策制定更加貼近民

意、符合社會實際需求，自 106年 2月 8日起 60天內，法務部將透過公

民參與、多元溝通管道，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網址：

https://join.gov.tw/)「眾開講」網頁內，由「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歷

次討論審議內容，擇定討論關注重點議題，包含重大行政不法的揭弊範

圍、黑函文化防堵機制、揭弊者工作保障之落實措施等內容，公開徵詢

民眾建議，並由法務部適時於線上與民眾回應、互動，相關具體建議法

務部亦將納入後續法案修正參考，歡迎大家踴躍上線參與提供建言!

二、辦理「農民健康保險資格專案清查」落實社會福利公平正義

　　為增進農民福利，維護農民健康，並規範農民健康保險之權利及義

務，我國制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又為加強老年農民之生活保障，

政府於84年再訂定「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只要符合加入農保

滿一定期間以上、年滿 65歲並實際從事農業者，得以逐月請領老年農民

福利津貼。惟農保申請門檻低且相關審查、查核及勾稽機制未臻完善，

致發生新北市三峽農會總幹事遭查獲轉賣山坡農地予冒充農民之民眾，

協助渠等申請成為農會會員並加入農保，詐領老農津貼及農保補助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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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鑒於監察院曾針對「假農民」案對相關行政機關提出糾正，經法務

部指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召開專案會議研商，由廉政署統合全國各縣

市政府政風機構辦理本專案清查，期能藉此遏阻弊端，確保政府財政支

出符合公平正義。

　　本次清查分二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清查已領取

老農津貼且 60歲始加入農保者名單共計 11,791名被保險人，第二階段

由廉政署督導全國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篩選符合清查資格之被保險人，

會同農業單位向各該被保險人所轄農會調閱申請入會及加保書面資料研

析，並適時辦理加保農地現勘，以釐清各該被保險人是否實際從事農業

及加保資格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清查結果共計發現 512名被保險人疑有

加保資格異常情形，另因本次清查而辦理退保人數計 42人，平均年齡約

76歲，以國人平均壽命 80歲為計算基準，105年每月領取老農津貼為新

臺幣（以下同）7,256元，估計可減少老農津貼給付約 1,462萬 8,096元，

有效節省公帑支出。為釐清前開512名被保險人是否仍符合加保資格規

定，廉政署業函請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會同農業單位督責轄管農會進行

複查，複查結果未符合加保資格者，則予退保，目前仍辦理複查作業中。

　　針對本次專案清查發現之缺失態樣，廉政署研提11項興革建議事項

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及勞工保險局納入檢討相關行政作業及後

續辦理「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

辦法」之修法參考，期能有效減少不當享受農保利益及支領老農津貼之

情形，避免國庫之巨額損失及財政嚴重負擔，使政府照顧農民之政策更

臻落實執行，以符合公平正義與民眾之期待。 

貳、廉政活動

一、高雄郵局 106年 3月 2日辦理「全民反貪簽署」及「發送反貪摺

    頁」等宣導活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回饋社會，呼籲全民熱情捐血，今(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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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郵局愛心不間斷，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善念，特訂於 3

月 2日至 3月 10日期間分別於高雄地區 9處捐血地點辦理「捐熱血，郵

愛心」活動。

    高雄郵局局長郭同志表示，為紓解國內嚴重血荒期，希望能藉此活

動拋磚引玉，帶動全體郵政員工以及社區民眾踴躍捐出熱血幫助他人，

一起付出關懷和愛心，將溫暖送到需要的地方。

    為鼓勵民眾發揮博愛助人精神，凡於活動期間，憑國民身分證或有

照片之身分證件，至指定捐血地點捐血，即由捐血中心贈送精美紀念品

一份，高雄郵局再加碼贈送精美郵票一組，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歡迎

社會大眾踴躍捐血，行善救人。

    高雄郵局政風室亦於 3月 2日捐血地點(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177

號)設置「廉政宣導」攤位，辦理「全民反貪簽署」及「發送反貪摺頁」

等宣導活動，喚起民眾以「廉潔為榮、貪瀆為恥」的觀念，強化大家對

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等相關認知，期能促進政治清廉，提升政

府廉能形象；凡參加反貪簽署的民眾，即可獲贈送紀念品 1份。

二、新北市政府政風處「106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開始囉！歡迎

    各路好手來挑戰！

    為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廉能政府及強化廉政知能，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將舉辦「106年廉政故事集徵文比賽」，徵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年 6月

15日止，歡迎愛好寫作之社會各界人士踴躍報名。

    本次徵文比賽以「無版權之經典中西方童話故事」為主軸，將表彰

廉潔、誠信等廉政元素融入故事情節中，優勝作品將由政風處集結出版

「廉政故事集 5」，作為本市廉政故事義工校園宣講題材，以發揮本活

動之最大效益。入選者將獲得禮券，歡迎各路好手來挑戰！

    活動報名表及相關資訊，請至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網頁

（http://www.ethics.ntpc.gov.tw）公告區下載，有關本活動相關問題，歡迎電

洽許小姐（02-29603456分機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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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貪瀆案例 

一、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

　　區工程處機電二隊工程員溫○○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案」，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溫○○係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南區工程處（下稱鐵改局南工處）

機電二隊工程員，鐵改局南工處於民國104年3月23日、同年3月25至

26日、同年 4月22至 24日及同年6月 25至 26日辦理「CL112/113標青

海路段及九如路段臺鐵鐵路地下化明挖覆蓋工程」查驗業務，由溫○○

於前揭日期報請出差後會同前揭標案之承包商泛○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泛○工程公司）機電工程師陳○○等人，前往供料商伸○國際

公司（下稱伸○公司）桃園廠進行材料查驗作業，前揭各該出差日高鐵

車票、住宿費用分別由泛○工程公司、伸○國際公司支付，溫○○明知

並未支付前開高鐵車資及住宿費用，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

仍以前揭日期高鐵車票票根及住宿收據向鐵改局南工處申請差旅費用，

共計詐領新臺幣1萬8,030元。 

　　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經檢察官偵查

終結，認被告溫○○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

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爰審酌被告上開各次詐得金額僅數千元且

情節輕微，所得財物均在 5 萬元以下；又被告係犯後自首並自動繳回全

部所得財物，考量被告並無前科、素行尚佳，乃一時思慮欠周始罹刑章，

然其於犯後已深感悔悟，且犯罪情節要屬輕微，所造成危害即該機關之

損失非鉅，諒其歷此偵審教訓應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亦無嚴以重

刑苛責之必要，建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被告免刑之諭知，以勵被告自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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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協助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

　　辦「焚化爐底渣再利用處理廠映○公司實際負責人謝○得等人

　　涉嫌詐欺等案」，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提

　　起公訴

　　全案經檢察官調查後認定，映○公司實際負責人謝○得等人因無法

循合法管道去化映○公司所處理產生之焚化爐底渣資源化產品，故有下

列不法行為：壹、於公共工程以底渣混充天然砂石詐取公共工程款共新

臺幣（下同）6千 2百餘萬元。貳、偽造 5千多筆出貨單向臺中市政府環

保局、彰化縣政府環保局、嘉義市政府環保局、嘉義縣政府環保局、臺

南市政府環保局、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詐領處理費用共計 1 億 8,312 萬

1,616.6 元並以網路申報上萬筆不實資料。參、冒充天然砂作為瀝青原

料，向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詐取貨款 2,506萬 7,798元。肆、載運至魚塭

回填，再向各縣市環保局申報使用於特定工程，共向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及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詐領處理費

用共1億 1,086 萬 4,472.48 元，不法所得約 3 億 8千 1百餘萬元。另施

○龍等人收受映○公司焚化爐底渣 87,536公噸，苗栗長○公司焚化爐底

渣及人工粒料共 10,512.9 公噸、臺中全○英公司之焚化爐底渣共

22,742.54公噸、臺南頡○公司之氧化碴、還原碴共 9,000餘公噸、雲

林宏○公司之燃煤飛灰與燃煤底灰共15,000公噸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共

計收受 14萬 4千 7百餘公噸等事業廢棄物，連同其他不詳來源之一般與

有害事業廢棄物混同掩埋堆置在施○龍所借得或租用之魚塭，經查獲者

即有 4 處，堆置回填面積逾 5 萬平方公尺，施○龍等人共牟得 3,342 萬

6,847.5 元之不法處理費用。業經偵查終結，檢察官以謝○得等 9人以

犯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8條、刑法第 339條第 1項詐欺罪等罪嫌提起公

訴，並依據沒收新制之規定扣押映○公司及其他被告之銀行存款 3,163

萬 2,311元及不動產 18筆、債權3,978萬 6,959元，並向法院聲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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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犯罪所得。 

三、法務部廉政署偵辦彰化看守所管理員蕭○○涉嫌侵占職務持有

　　之非公用財物等案，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公訴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本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下稱彰

化看守所）管理員蕭○○涉嫌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財物、偽造文書

案，蕭○○於民國105年春節連假間擔任彰化看守所代理中央台主任期

間，辦理新收收容人陳○○入所程序，明知該收容人陳○○實際攜帶款

項為新臺幣(下同)52,258元現金，竟於收受保管後，侵占其中 5萬元，

為掩飾其犯行，再另行填寫不實之 2,258元保管金憑證，自行以左手拇

指蓋印在保管金憑證，嗣後將現金 2,258元及保管金憑證交接予不知情

之副班主任管理員，用以表示係收容人親自確認金額後蓋印，致使接班

之管理員及總務科人員陷於錯誤，製發收據予收容人，經收容人發現金

額不符，向彰化看守所反映後，始繳回侵占款項。

　　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偵辦。

本案蕭○○犯罪事實明確，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蕭○○違

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款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

罪及刑法第 216條、第 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提起公訴。

肆、其他事項

一、從日常作業及廢紙再利用談資安保密議題

◎魯明德、魯晏汝

（一）前言 

　  2011年 6月，某機關遭民眾反映在垃圾場發現該機關之相關簿冊，

經清查後得悉這些簿冊為裝備攜出繳回登記簿、多功能事務機使用記錄

簿、目標描繪紙等一般記錄性簿冊，應無資料外洩之虞。無獨有偶，8

月時，某醫院也遭民眾投訴聲稱：到服務台詢問相關就醫資訊時，志工

給他的便條紙背面竟有另一名病患的就醫資料，其姓名、年齡、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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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號、就診科別、診斷結果等資訊都清清楚楚，該病患的隱私全曝光。

在處理、保存，及廢紙再利用時，不經意地造成資料外洩的消息時有

所聞。究竟該如何做才能避免因小細節的疏忽而造成資料外洩呢？

（二）落實文件管理 

　　大部分的文件或是日常作業往返的公文及簽呈都可以從機密性、重

要性、時間性這三大面向做分類；「機密性」又可細分為絕對機密、極

機密、機密、密；「重要性」可分為極重要、重要、普通；「時間性」

分為最速件、速件、普通。 

　　以機密性來說，涉及公司營業秘密（如方法、技術、製程、配方、

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人事資料（個人

基本資料、薪資、績效等）、財務營運資料等等，都應依其機密程度為

其分類，並按其分類妥善地保存及處理。 

（三）如何防範資料外洩

　　在日常作業中，我們可針對容易造成資料外洩的因素，做出相關的

防範措施，分別說明如下：

　　1.文件的分類保存：根據文件管理的原則，在撰寫的過程中即可為

      文件做定義，依其內容分為機密性或普通性文件。被定義為機密

      性的文件在保存上還可依其性質再做細分，例如薪資資料只有薪

      資負責人員及主管有調閱的權限；產品研發資料只能開放給主要

      研究人員查詢使用，其餘非業務相關人員皆不可閱覽。

　　2.文件的銷毀：在響應環保，提倡廢紙再利用的原則下，被定義為

      非機密性的文件是可以直接拿去做廢紙再利用的，例如背面可以

      再次列印文件，或是當成便條紙使用。但是被列為機密性的文件

      一定要確實銷毀，如果要大量銷毀的話，一定要交給值得信任的

      廠商，並且需事先簽定保密合約；若不幸發生資料外洩的意外時，

      也有依據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在日常作業中如果有瑣碎的文件要

      銷毀時，也一定要「自行」拿去碎紙機銷毀，千萬不可貪一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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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將重要文件交給不相關的人順手處理；這看似一時方便的舉動，

      卻足以讓重要機密資料外流。

　　3.離開位置時將電腦螢幕關閉：好奇心人人皆有，離開位置時順手

      將電腦螢幕關閉，除了可以省電之外，也能避免別人刻意或經過 

      時因好奇心而順便觀看電腦裡的重要資訊。

　　4.電腦設定密碼：電腦應設定開機密碼，以防他人自行開機使用，

      致機密文件遭竊；螢幕保護程式亦應設定密碼，可避免他人因好

      奇心看到機密資料。

　　5.工作時避免在桌上放置過多的文件，且重要資料擺放時應正面朝

      下：桌面上盡量避免讓文件散落各處，尤其靠走道邊的位置更應

      注意，否則他人路過時便可窺視或瞥見該等機密資料；若真的無

      法避免將文件放置在桌面，也應盡量保持正面朝下（空白面朝

      上）的方式，以免同事臨時造訪時手忙腳亂，尷尬地東遮西掩。

　　6.落實下班前將桌面上重要文件收進抽屜並上鎖：因下班時公司裡

      的人會越來越少，此時若有人隨便翻閱他人桌上或抽屜裡的文件

      較不易被查覺，所以應確實做到在下班前將所有資料都收好放進

      抽屜上鎖，避免有心人在下班後有機可乘，伺機翻閱重要機密文

      件。 

（四）結論 

　　資訊安全議題並不僅限於大家常聽見的網路購物造成資料外洩、電

腦被駭客入侵等電腦數位資料方面，紙本資料也應列入保護的範疇。只

要在平日作業中能落實這些小細節，防止資料外洩一點也不困難！

二、大客車行車安全人人有責

    228連續假期搭乘大客車出遊，請乘客務必繫妥安全帶，另也請大

客車駕駛養足精神再開車，乘客與駕駛共同遵守道安規則，才能確保大

客車行車安全。

    大客車乘載人數遠高於其他車種，而高速公路車速普遍較快，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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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事故其肇事嚴重性明顯偏高，為提升大客車行車安全請乘客繫安全

帶以保護自己，因為在發生撞擊時，有安全帶之拉力，使人體不致於撞

及他物，自然就多一層安全保障。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條第 2項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

公路或快速公路之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

處駕駛人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但營業大客車、計程

車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處罰該

乘客。」，雖然現行法令並未規定大客車所有乘客均需繫安全帶，但高

速公路局還是呼籲搭乘大客車之乘客一上車便立即繫安全帶，以維自身

安全，也請大客車駕駛協助宣導乘客繫安全帶。

    另外也提醒大客車駕駛人出勤前，請養足精神再開車，以避免疲勞

駕駛影響乘客及自身安全，高速公路局關心您。

三、「興利優於防弊，服務代替干預」

◎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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